 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實習生（新制半年）
申請教育實習審核表□中教□小教□幼教
	姓名：
	性別：□男，□女

	就讀系所：
	學號：

	出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身份證字號：

	實習學校：
	手機：
電話：

	E-mail：

	住家地址：□□□

	
	科目與學分數
	審查意見（請勾選）
	審查人員簽章

	繳費
	繳納4學分之教育實習費與學生平安保險費。

1,500元*4學分＝6,000

學生平安保險費＝246

	請自行至出納組繳交。
	出納組

	
	
	是□；否□  參加學生平安保險（請勾選）

簽名：
	

	課

程審查
	普通課程科目與學分


	□修畢；□未修畢
	註冊組


	
	
	說明：本流程由師培中心統一送審。
	

	
	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與學分


	□修畢；□未修畢
	師培中心

	
	
	說明：本流程由師培中心統一送審。
	

	
	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
(限中教學生、小教及幼教免審核)
	□ 尚未申辦

□ 已申辦（送用印）
□ 已核發

說明：本流程由師培中心統一審核。
	師培中心


說明：
一、請實習生於6/15至6/30至行政大樓一樓出納組繳交學分費及平安保險費。

二、費用繳交完畢後，請於7/3前將此表格送至師資培育中心集中收件後，由師資培育中心統一審核並送件至註冊組審核。
三、以在校生身份參加教育實習者，不需到出納組繳費，您需上網選課，八月中您會收到學校繳費二聯單，再以二聯單繳費。請您下載審核表，填妥後，於7/3前將審核表繳回師培中心。
四、以畢業生身份參加教育實習者，請勿上網選教育實習課程，因領取畢業證書後已無學籍，故無法選下學年度的課，若已有學生已選課，課務組將會自動剔除；所以請於6月15日以後上師培中心網頁下載『教育實習課程』人工選課表，填寫完畢後，連同審核表一起繳回師資培育中心。
五、請各位實習生務必於6/25至7/15前申辦「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」，申請表、流程及相關附件，請至本中心網頁之專門科目項目下查詢。
